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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公共预算法律框架》

前言

　　中国的预算法与我很有缘分。我的第一篇有关中国财政的文章是关于中国1995年初生效的《预算
法》。那是因为我在1995年读到王绍光和胡鞍钢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引起我对一些技术性问
题的兴趣，例如，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官方统计的赤字比“实际数据”少得多；预算之外还有基
金；等等。因为这些做法与我所知道的会计概念大有出入，使我开始从学术角度回归祖国。我也开始
注意美国的预算法，并在1999年发表一篇关于美国预算法的文章。2001年我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当客
座教授，同时财政部邀请我担任政府预算和会计改革的顾问。之后我经常回国讲课和开会，对国内财
政政策和财务管理更加多一些了解。没有想到那篇美国预算法的文章竟然扩展到2005年中国财政部委
托我研究美国预算法，作为当时讨论修改预算法的参考资料。接着，2006年我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邀
请参加咨询团来华，从国际比较角度为预算法修改提出建议。当时我会见了一些参与该工作的官员学
者，对其中奥妙更加入神。所以我后来建议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举办一个关于预算法的专题研
讨会，获得马骏教授赞同，这个会于　　2008年4月在广州召开。与会学者又使我增加了知识，并了解
到这个研究领域的机会和难处。这个研讨会的具体成果就是这本书收集的文章。　　应编者之邀请，
我利用这个机会谈谈对预算法研究的一些感想。这些感想来自上述的经验，以及我阅读了近十年来发
表的几十篇有关中国预算法的学术文章后的体会。（请参看许云宵和我合编的参考书目。）　　⋯⋯

Page 2



《构建中国公共预算法律框架》

内容概要

我国1994年《预算法》的颁布，向财政预算管理的法制化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时至今日却远远不能
满足实际需求，甚至成为政府预算改革的掣肘。《公共预算研究系列:构建中国公共预算法律框架》集
合了国内预算法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以国家转型作为分柝的起点，阐述了预算管理的法制化与国
家治理的关系，主要针对我国的预算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提出了建设性
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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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牛美丽，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
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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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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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公共预算的演进
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
1978年后现代预算在中国的成长
难以走向共和——中国近代预算制度的变迁与启示
第二部分 公共预算的法制化建设
预算法律责任探析
中国预算的法律性分析
公共预算的契约性
我国公共预算法治化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建设
基于程序视角的中国公共预算法制化进程
第三部分 《预算法》修改
法治-治理-政府约束与《预算法》修订
反思《预算法》：目标、实践与原则
我国《预算法》的冲突、问题与完善
构建中的中国公共预算法律框架——兼论中国《预算法》的修订问题
预算报告审批与《预算法》改革
政府预算编制环节问题与完善思路探讨
中国“钱袋子”权力的突破：预算修正权
落实人大预算权力 推进公共预算法制化建设
第四部分 国际经验探讨与借鉴
美国联邦预算法律：构造、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
预算立宪制度比较研究——一个文本分析的视角
OECD预算法的基本原则与预算改革
英国公共预算制度的演进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框架思考
第五部分 中国预算管理的其他相关问题
中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多远
探究财政“超收”原因，强化预算约束机制
试论公共财政下政府会计的目标与改革
结语及附录
结语：反思《预算法》修订
附录：有关中国《预算法》的部分
学术文章（2001-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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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此外，《预算法》修订中可能还需要对责任形式进行创新。如针对不按用途支出和使用预
算资金、骗取预算资金、不足额上缴或拨付预算资金等违法行为，即可采取核减或停止划拨预算资金
、返还预算资金、补足预算资金等责任形式。 四、预算法律责任的实现机制 （一）预算监督机制 预
算法律责任的追究与落实，首先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于预算违法行为的监督机制。根据我国《宪法
》、《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预算监督的形式主要应该有以下方面： 一是权力机关的监督，
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本级政府的监督。人大对政府的财政监督被视为是预算监督最有效的手段
（朱孔武，2006：257—259）。关于权力机关的监督，当前我们首先应该强化人大的预算审查职能，
这是财政立宪的制度基石。尤其是，由于人大预算审查职能的弱化，我国预算案在人大似乎理所当然
地应予通过，以至于立法上根本没有考虑预算案被否决的可能及解决之策。在《预算法》的修订中，
我们对此应当有所改进。 二是行政监督，即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部门和下级政府的监督，以及政府及
其部门对各预算单位的监督。 三是专门政府部门监督，即政府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依法进
行的专门监督，在实质上也属于行政监督的范畴。这些政府内设部门的专门监督，因其人员的职业化
、手段的专门化、现代化，而能起到其他一般性监督难以达到的效果，应当成为我国进行预算监督的
最主要和最常用的手段。 四是司法监督，即司法机关对于预算的监督，主要通过关于预算之特别诉讼
的形式进行。我国当前对于预算违法行为不能进行司法审查，是否应当引进以及如何引进司法监督、
法院能否成为预算法律责任追究主体，留待下文专门讨论。 五是社会监督，即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及
新闻媒体对预算的监督。我国现行《预算法》对此未作规定，是不符合现代公共财政预算民主原则的
要求的，在其未来修订中，理应对此进行补正。另外，对预算行为进行社会监督，需要立基于预算公
开之上，为避免使社会监督流于形式，《预算法》的修订应对预算公开的内容、程序和形式作出比较
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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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预算研究系列:构建中国公共预算法律框架》中有关美国，英国和OECD国家预算法律框架的研
究为完善我国预算法律框架提供了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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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的预算法与我很有缘分。我的第一篇有关中国财政的文章是关于中国1995年初生效的《预算法
》。那是因为我在1995年读到王绍光和胡鞍钢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引起我对一些技术性问题
的兴趣，例如，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官方统计的赤字比“实际数据”少得多；预算之外还有基金
；等等。因为这些做法与我所知道的会计概念大有出入，使我开始从学术角度回归祖国。我也开始注
意美国的预算法，并在1999年发表一篇关于美国预算法的文章。2001年我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当客座
教授，同时财政部邀请我担任政府预算和会计改革的顾问。之后我经常回国讲课和开会，对国内财政
政策和财务管理更加多一些了解。没有想到那篇美国预算法的文章竟然扩展到2005年中国财政部委托
我研究美国预算法，作为当时讨论修改预算法的参考资料。接着，2006年我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邀请
参加咨询团来华，从国际比较角度为预算法修改提出建议。当时我会见了一些参与该工作的官员学者
，对其中奥妙更加入神。所以我后来建议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举办一个关于预算法的专题研讨
会，获得马骏教授赞同，这个会于　　2008年4月在广州召开。与会学者又使我增加了知识，并了解到
这个研究领域的机会和难处。这个研讨会的具体成果就是这本书收集的文章。　　应编者之邀请，我
利用这个机会谈谈对预算法研究的一些感想。这些感想来自上述的经验，以及我阅读了近十年来发表
的几十篇有关中国预算法的学术文章后的体会。（请参看许云宵和我合编的参考书目。）
2、1.集中统一　　预算改革，尤其是部门预算和国库体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财政收支的集中统一。
前者将原来分散的财政资金分配权集中到财政部门，并由财政部门制定统一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规范
。后者将分散的账户和资金集中起来，并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由财政部门进行监督与控制。这些都使
得财政收支的分配和使用不再像原来那样是完全没有监督和控制的。在新的预算制度下，各个部门都
必须遵守既定的程序和规则申请并经审查和批准之后才能获得资金，也必须遵守既定的程序与规则才
能使用资金，开展活动。　　部门预算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政府预算以部门为基础进行编制，“一个部
门一本预算”。它要求各部门按照法律或者部门的法定职责，将部门预算与部门的工作目标紧密地结
合起来，统一安排使用财政性资金。部门预算改革主要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08：19-20）。　　首先，采取综合预算的方法编制部门预算，要求部门将所有的收支都统一纳入
部门预算，这就改变了以前政府预算只反映预算内收支，大量预算外资金只报账甚至不报账的粗放管
理方式。2002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财政部门加大
了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的力度，将公安部等5个部门的行政性收费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对国家
质检总局等28个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随后几年，每年都逐步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或
实行收支脱钩。到2007年上半年，国务院批准的收费项目90%以上已纳入预算管理，政府性基金则全
部纳入预算管理。这些资金都全额上交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则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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